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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公安局重
庆市地方税务局

关于印发全市保安从业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贯
彻执行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

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15〕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市人力社保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地税局拟定了《全市保安从业

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贯彻执行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

下限有关问题处理意见》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 庆 市 公 安 局

重 庆 市 地 方 税 务 局

2015 年 1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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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保安从业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
贯彻执行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

上下限有关问题处理意见

保安服务业是提供安全服务产品的特殊行业，社会影响大，

产业关联度高，事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。近年来，我市保安服

务业发展迅速，保安员总量已近 12 万人，为服务重庆经济社会发

展、服务人民群众、服务治安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。面对党的十

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的新形势，作

为劳动密集型行业，加强保安队伍建设、切实维护保安员社会保

险合法权益，不断提升服务质量，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保安服务

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此前，我市保安员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一直按照下限标准核

定，且部分保安从业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出于节约人力成本、或

扩张市场资源的目的，不为保安员参加社会保险或不参足五险，

压低保安服务费，不仅导致保安员合法权益无法保障、队伍不稳、

服务质量下降，而且造成业内无序竞争，直接影响到全市保安服

务业的健康、规范发展。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，按照《社会保险

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就全市保安从业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贯彻执行

好《关于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的通知》（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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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发﹝2014﹞223 号）要求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保安员的社会保险费，由实际用工单位足额支付保安从

业单位，保安从业单位按时足额上缴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。

二、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，保安员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

高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%的，按 300%核定缴费基数；上年

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低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%，高于全市职

工月平均工资 60%的，按上年度本人实际月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

数；参保职工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低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

60%的，按 60%核定缴费基数。

三、2015 年 1 月 1 日前保安从业单位已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

服务合同的，保安从业单位应按本意见第二条规定标准，重新确

定保安员社会保险缴费基数。凡低于规定标准的，应与实际用工

单位签订补充协议，由实际用工单位按重新确定后的缴费基数，

向保安从业单位予以补齐。

四、保安从业单位应按本意见规定，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

费，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、减免。对欠缴社会保险

费的，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保安从业单位限期补足，并按

《社会保险法》相关规定收取滞纳金。

五、各级人力社保部门、保安行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要加

强对保安从业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执行渝人社发﹝2014﹞223 号

文件情况的监督检查。逾期未按标准足额缴纳保安员社会保险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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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各级人力社保部门按《社会保险法》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
